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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岗区商务局自行采购工作
制度》（修订版）的通知     

各科室：
现将《西岗区商务局自行采购工作制度》（修订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大连市西岗区商务局
2022年2月21日








西岗区商务局自行采购工作制度
（修订版）
为明确我局自行采购范围，规范自行采购活动，根据西岗区财政局转发《大连市财政局转发<关于公布2021-2022年度辽宁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要求（西财发〔2020〕885号）、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意见要求及我局实际，现完善修订《西岗区商务局自行采购工作制度》，明确如下有关事项：
1、 组织领导机构
    成立商务局自行采购领导小组暨竞争性谈判小组。
组  长：党组书记、局长刘妍
副组长：副局长（包括分管具体科室的副处级职级人员）李少钢、赵健、于福君
    组  员：曹华良、尹喜泉、刘英、高意彭、耿立志、鲍丽炎、李佳、王海斌、唐雪
    每次采购项目的竞争性谈判会议，根据采购项目内容，由至少3名以上单数自行采购领导小组成员暨竞争性谈判小组成员参加会议。分管副局长（分管具体科室的调研员）对分管领域的自行采购事项牵头负责。
二、自行采购范围及限额标准
（一）自行采购限额标准。货物、服务类项目小于30万元，工程类项目小于60万元。自行采购项目不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无需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根据我局自行采购程序组织采购。
（二）采购人不得违反规定采取化整为零、拆分项目等方式将应当实行政府采购的项目自行组织实施。
[bookmark: _GoBack]（三）结合我局实际情况，9万元以下的自行采购项目，经党组会（党组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后，业务科室可以采购。9万元以上(含9万元）30万元以下（不包括30万元）、工程类60万元以下（不包括60万元）自行采购项目需按本制度规定的程序执行。
三、自行采购程序
（一）提出采购事项。有采购需求的科室，科室负责人需提前拟定采购事项报告。报告中要明确采购的目的、内容、标准、经费来源和拟需经费金额，经分管领导初步审核、党组（扩大）会议审议通过，方可安排采购相关事宜。
    （二）制定采购标书。相关科室负责人负责制定采购标书，内容包括采购项目、品牌及质量要求、数量、价格、交货期等应该约定的内容。
    （三）网上公示招标。相关科室负责人将主要领导签字同意的标书电子版发至综合科，由综合科负责在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信息公开专栏公示采购标书。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报名参加竞标的企业原则上不少于3家。
（四）制定评分标准。相关科室负责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项目采购评分表，包括企业信誉度、产品价格、质量、交货期、售后服务以及评分标准等，对采购的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报采购小组进行审核。
（五）召开评审暨竞争性谈判会议。自行采购领导小组暨竞争性谈判小组召开至少有3名以上单数评委参加的评审会，如有必要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参加。对竞标单位开展评标，现场进行报告、解答问题。自行采购领导小组暨竞争性谈判小组成员对竞标企业采购项目的内容进行审核、讨论、综合比较后，进行评分。局主要领导、所涉事项分管领导和相关科室人员不允许参加评分。
（六）确定中标企业。得分最高的企业为中标企业。相关科室负责人形成竞争性谈判会议纪要（记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程造价审核机构等需要通过抽签确定的委托机构按照区财政局的相关规定，随机抽取确定。中标结果报局党组（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后，下发中标通知书，并在网站公示。
（七）实施项目采购。相关科室负责人负责将拟签订的合同文本，报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后，同中标企业签订合同，组织实施。自行采购工程、货物时，合同要约定预留5%的质保金，待质保期结束后无质量问题向企业拨付。
（八）严格资产管理。所有采购的设备物资均需验收入库，登记造册，验收时由综合科会同所需物品的科负责人对采购货物、服务或工程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技术要求及其他内容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资产管理员按规定做好资产实物账务和卡片登记。
（九）视具体项目的特点和重要程度，可酌情委托招标代理机构。
（十）其他未明确事项按财务相关文件和规定执行。
4、 其他要求
每一次项目采购工作结束后，相关科室要将必要资料整理好，务必确保真实完整，自行存档1份，交综合科1份，同时交PDF电子版一份。
五、本制度（修订版）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我局相关制度同时废止。        



                           西岗区商务局
                         202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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